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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监督小组”ꎬ 建立县长、 分管副县长、 民政局和扶贫办主任、 乡 (镇) 长、 村委会主任五级负责

制ꎮ 对全县符合农村低保标准的人员进行详细摸底调查ꎬ 统计出全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低于 ６６８ 元的

绝对贫困人口有 １４８２８ 人ꎬ 占农业人口的 ４０􀆰 １３％ ꎬ 在坚持 “公开、 公平、 公正” 原则和 “农民自己

选” 的前提下ꎬ 首次确定全县农村低保对象 ８８４ 户 ３８００ 人 (平均每乡 ２００ 人)ꎮ 按每年人均 ２００ 元标

准ꎬ 当年发放保障金 ７６ 万元ꎮ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 率先在色威、 麻日两乡组织召开发放农村低保资金的现场

会ꎬ 其余 １６ 个乡 (镇) 低保资金实行邮政统一代发的形式进行兑现ꎬ 在 １２ 月底完成 ２００５ 年度农村

低保资金的兑现工作ꎮ
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ꎬ 按照 «实施办法» 中规定的 “发放程序”ꎬ 每年的 １ 月和 ４ 月ꎬ 分两次按时发

放保障金ꎮ ２００６ 年足额兑现 ８８４ 户 ３８００ 人共计 ７６ 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ꎮ

三、 城乡医疗救助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 新龙县农村医疗救助正式启动ꎬ 县人民政府制定了 «新龙县农村医疗求助实

施办法» 下发到各区工委、 乡 (镇) 人民政府、 县级各相关部门ꎬ 为切实加强对医疗救助工作的领

导ꎬ 将其列为政府目标考核内容狠抓落实ꎮ 当年救助农村居民 ４８８ 人ꎬ 发放农村医疗救助金 １５􀆰 ６７
万元ꎮ

　 表 ７ － 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情况统计表

年　 度
社会救济
总人数 城市低

保户数
城市低
保人数 “三无”人员 下岗人员 其他人员

城市低保
金支出
(元)

城市医疗
救助人数

２００１ ６２５０ — ６５０ １０ — — ２２ —

２００２ １０２５ ２３０ ６８０ １０ １１０ ５６０ ４７ —

２００３ — ４１４ ８１４ １０ — ８０４ ６８􀆰 ３ —

２００４ — ３９０ ７８０ １０ — ７７０ ６２􀆰 ３ —

２００５ ４９９０ ６９７ ８１４ １０ — ８０４ ７５􀆰 ７ —

２００６ — ７８２ ９３７ １０ ４ ９２３ １０６􀆰 ９ １５

第四节　 拥军优属

一、 优抚、 抚恤

１９８７ 年ꎬ 对流落失散红军、 烈属、 军属、 病故军人家属、 因公牺牲军人家属、 在乡复员退伍军

人、 带病退伍军人、 革命伤残人员等优抚对象实行定补、 定抚政策ꎬ 并按照有关文件精神逐年调整提

高补助标准ꎬ 并及时予以兑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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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７ － ３ １９８８—１９９７ 年优抚、 优待金发放情况统计表

年度
现役军人优抚

户 (户)
补助金额
(元 /户)

超期服役优待
户数 (户)

补助金额
(元 /户)

立功受奖优待
户数 (户)

补助金额
(元 /户)

１９８８ １６ ２３０ ４ １６８ ４ ２００

１９８９ １６ ２３０ ５ １１６ ５ ２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２ ２５０ — — — —

１９９１ ２８ ３００ — — — —

１９９２ １３ ３５０ — — ４ ５７５

１９９３ １６ ３２０ — — — —

１９９４ ２１ ３３０ — — — —

１９９５ １７ ３５０ — — — —

１９９６ ２７ ３５０ — — — —

１９９７ １３ ３８０ — — — —

　 表 ７ － ４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 年抚恤金发放情况统计表 单位: 人、 元

年度
革命病故人员抚恤 革命伤残人员抚恤 革命烈士定期抚恤 复退军人在乡老红军补助

人数 补助金额 人数 补助金额 人数 补助金额 人数 补助金额

１９８９ ３ ２５００ １２ １９００ ４５ ３００００ ２３ ７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６ ８６７５ １１ １７６９ ４６ ２７３６０ ７ ４４５７􀆰 ０８

１９９１ ６ １００２１􀆰 ９ １１ １７６９ ４４ ３０５０４ ８ ６２９２

１９９２ １０ １８７９５ １１ １７６９ ４４ ３１９０８ ８ ６３６０

１９９３ — — １３ １９３３ ４４ ２１９６４􀆰 ４ １９ ５２１０

１９９４ — — １３ ３０５０ ４４ ３９６００ １９ ３２４３

１９９５ — — — — ４４ ４４０００ １７ ５５９４

１９９６ — — １４ ３２４３ ４４ ４５０００ １７ ６２１８

１９９７ — — １５ ４２１５ ４４ ４６０００ １７ ６８４２

　 表 ７ － ５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优抚对象优待抚恤情况统计表 单位: 人、 万元、 户

年度
享受伤
残保健
金人数

享受伤
残抚恤
金人数

享受定
期抚恤
金人数

烈
属

军
属

享受定
期补助
人数

在乡复
员军人

带病回乡在
乡退伍军人

红军失
散人员

优抚优
待户数

优待总
金额

２００１ １３ １ ８４ ８４ — ２４ ６ １６ ２ １８ ０􀆰 ７

２００２ １３ １ １７６ ８４ ９２ １４１ ３２ １０７ ２ １８ ３

２００３ １２ １１ ６５ ５８ ７ １６ ２ １２ ２ １８４ ５􀆰 ５

２００４ １２ １ ６ ５８ ７ １６ ２ １２ ２ ９２ —

２００５ １２ １ ６５ ５８ ７ １６ ２ １２ ２ ９２ １􀆰 ３

２００６ — ７ ３２ ３２ — ２８ ２ ２６ — ９２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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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复员退伍军人安置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年ꎬ 安置退伍义务兵 １３ 人ꎬ 其中安置农村 ７ 人、 安置城镇 ６ 人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共接收安置退伍军人 １４ 名ꎬ 其中接收安置 ６ 名 (农村安置 ２ 名ꎬ 城镇安置 ４ 名)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安置退伍军人 １５ 名ꎬ 其中安置在农村的 １０ 名、 安置城镇工作的 １７ 名ꎮ １９９２ 年接收安

置军队离退休干部 １ 人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 年ꎬ 安置退伍军人 １４ 名ꎬ 其中城镇 １０ 人、 农村 ４ 人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安置退伍军人 １０ 人ꎬ 根据近年来社会治安现状ꎬ 县委、 县政府决定把城镇退伍军人 ６

人安置在公安局治安大队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安置退伍军人 ９ 人ꎬ 其中城镇 ７ 人 (３ 人农转非)、 农村籍 ２ 人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安置退伍军人 １６ 名ꎬ 是历年安置最多的一次ꎬ 其中 ２ 名系以前退伍后 “农转非”ꎬ 经

州安置办同意安置到县公安局ꎬ 其余 １４ 名经县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全部安置在区乡 (镇) 机关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安置退伍士兵 １２ 人ꎬ 其中城镇 ９ 人 (１ 人系服役期间 “农转非”)ꎬ 农村籍 ３ 人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ꎬ 安置退伍士兵 ６２ 人ꎬ 其中城镇 ２０ 人、 农村 ４１ 人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接收军队离退休干

部 １ 人ꎮ

三、 拥军优属

１９８９ 年ꎬ 民政、 妇联等地方部门为优待对象做好事 ６０ 件ꎬ 为现役军人织毛衣、 背心等 １６ 件ꎬ 赠

送慰问金 ２４００ 元ꎬ 慰问品 ４５４ 件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为现役军人家属建房 １４５ 平方米ꎬ 耕地 ２００３ 亩ꎬ 做好事 １３４３ 件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在春节及 “八一” 建军节期间召开军烈属、 老红军、 复退军人ꎬ 驻军武警官员

参加的拥军优属座谈会ꎮ 同时ꎬ 由县 “四大家” 领导带队ꎬ 走访慰问了人武部ꎬ 武警中队ꎬ 消防科

全体官兵ꎬ 赠送慰问金 ０􀆰 ５６ 万元ꎬ 走访慰问军烈属、 复退军人ꎬ 赠送节日慰问金 ０􀆰 ２ 万元ꎻ 妥善处

理了退伍回乡后仅半月就去世的退伍军人普巴泽仁的安葬问题ꎬ 并与原所在部队联系ꎬ 解决安葬费

１􀆰 ０９ 万元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ꎬ 拿出专款 ０􀆰 ３ 万元ꎬ 为全县范围内的军烈属ꎬ 老红军、 复退军人、 驻军、 武警

官兵召开拥军优属座谈会ꎬ 由 “四大家” 领导带队ꎬ 走访人武部、 驻军、 消防科全体官兵和优抚对

象ꎮ 两年发放慰问金 ０􀆰 ９ 万元ꎬ 其中 ２００２ 年 ０􀆰 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走访慰问县级机关的优抚对象、 孤寡老人、 驻军ꎬ 赠送慰问金 ０􀆰 ７２ 万元ꎮ 提高优抚对

象生活水平ꎬ 发放优抚款 １５ 万元ꎬ 兑现安家费 ０􀆰 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兑现各类优抚款 ２０ 万元ꎬ 安置城镇退役士兵 ３ 人ꎬ 农村退役士兵 ６ 人ꎮ 发放慰问金

０􀆰 ６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兑现各类优抚款 ４６ 万元ꎮ 发放慰问金 １􀆰 ４ 万元ꎮ

四、 烈士褒扬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没有申报评定烈士ꎮ 每年按照标准定期发给 ４４ 名烈士遗属抚恤金ꎮ 每年清明节期

间ꎬ 组织县级机关各单位、 驻军部队官兵、 驻训部队官兵、 政法干警以及中小学师生 １０００ 余人次ꎬ
举行了祭扫烈士墓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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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社会救济

一、 “五保” 供养和困难救助

　 表 ７ － ６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 “五保” 对象供养情况统计

年度
五保总数 (户、 人)

户 人 老人 孤儿

民政福利
金 (万元)

村集体供养
人均现金 (元)

敬老院

所 住房套
备　 注

１９８８ — ２９３ ２４７ ４６ ２􀆰 ３ — — — —
１９８９ — ２６４ ２３４ ３０ ２􀆰 １ — — — —
１９９０ ２３５ ２７７ ２１３ ６４ ２􀆰 ２ ３００􀆰 ００ — — —
１９９１ ２６９ ３１７ ２６２ ５５ ２􀆰 ５４ ３００􀆰 ００ — — —
１９９２ ３７０ ３１８ ２５６ ６２ ２􀆰 ５４ ３００􀆰 ００ — — —
１９９８ ２７０ ２８２ ２３２ ５０ ２􀆰 ２ ３５４􀆰 ００ — — —
１９９９ ２７０ ２８２ ２３２ ５０ ２􀆰 ２ ３５４􀆰 ００ — — —
２０００ ３１５ ３２１ ２８６ ３５ ３ ３７３􀆰 ００ — — —
２００１ ３２０ ３２４ ２７４ ５０ ２􀆰 ５９ ４００􀆰 ００ — — —
２００２ ３８０ ３８４ ３５０ ３４ ３􀆰 ０７ ４００􀆰 ００ — — —
２００３ — ２５９ — — — — — — —
２００４ — ２５９ — — — — — — —
２００５ — ３７６ — — — — — — —
２００６ — ４１９ — — — — １ １５ 拉日马

　 表 ７ － ７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特殊困难救济情况统计表

年度

定期定量救济 临时救济 春荒口粮救济

户 人
金额

(万元) 户 人
金额

(万元) 户 人
粮食

(万公斤)

农村医
疗救助
(人)

社会
捐款

(万元)

１９８８ — ２０ ０􀆰 ３６ ４７ ２１９ ０􀆰 ７４ ５４０ １５７８ ０􀆰 ７５ — —
１９８９ — ２０ ０􀆰 ３６ — １８ ０􀆰 ２４ — — — — —
１９９０ ５ ７ １􀆰 １６ １１２ ５９５ ５􀆰 ８９ — — — — —
１９９１ ５ ６ ０􀆰 ５８ ２１ ８５ ０􀆰 ３７ — — — — —
１９９２ ５ ６ ０􀆰 ５６ ２５ １１３ １􀆰 ５３ ９７ ５０３ — — —
１９９８ — １１ — — ２７３１ １１ — — — — —
１９９９ — １１ — — ２７３８ ８ — — — — —
２０００ — １１ — — ２３５ ０􀆰 １ — — — — —
２００１ — １１ ０􀆰 ６８ — ６３７ ５􀆰 ３ — — — — —
２００２ — １１ ０􀆰 ６８ — ６６８ ５􀆰 ７ — — — — ２
２００３ — ２５９ — — — — — — — — —
２００４ — — — — — — — — — ４７８ —
２００５ ８８４ ３８００ ７８􀆰 ８ — １８ — — — — — １３􀆰 １
２００６ ８９６ ３８６０ ９１２ — — — — — — ５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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